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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祖一直
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习俗。人们
在这样的日子里缅
怀先人、寄托哀思，
这原本是一件严肃
而庄重的事。可
是，今年的清明节，
平湖市林埭镇的钱
明一家却被开了个
天大的“玩笑”：自
家的祖坟居然不见
了……

实地调查
调解员解答“疑案”

真相到底如何？争执之下，村委会也是束手无策，
只好找到林埭镇司法所求助，调解员朱晓中受理了这起

“疑案”。
有着丰富的公安系统从业经验的朱晓中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调查。一方面核实虾塘改造情况，
并走访了当地村民，证实钱明等人叙述的情况属实；另一
方面找来前一任虾塘承包人，确认钱明等人每年清明节都
会来这里扫墓。

“虾塘转包的时候确实忽略了祖坟的事情，没有特意
交待一声，而且也没想到虾塘会改造。”前一任虾塘承包人
的说词也证实了李维的“不知情”。

“如果祖坟不在这里，他们也不可能每年都来这里扫
墓，而且村里的人也都清楚这个情况。”听了调解员的调查
情况，原本还有怀疑的李维也渐渐缓和了态度。

“虽然是无意的，但是他们家的祖坟确实因你被
毁。如果你不作一定的赔偿，肯定说不过去。”既然
事情的真相已经明确，调解员也随即提出了处理
方案。而李维在听了调解员的一番分析后，也认
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愿意赔偿四户村民一定的经
济损失。

可是，对于李维提出的经济赔偿，钱明等人
显然无法接受。因为在他们心中，祖坟被毁这
样的大事，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是
精神上的伤害。

于是，郁气难消的钱明等人不仅提出了高昂的经济赔
偿，还要求李维保证四个家庭的子孙后代在未来20年无
病无灾。

这样的诉求一经提出，不仅被李维一口回绝，也让调
解员犯了难：且不说高昂的经济赔偿金额是否合理，单单
后一项要求就根本无法“保证”。

于是，调解再次陷入僵局。

以案为鉴
平息纠纷告慰逝者

经过一番分析后，调解员很快认识到，此次矛盾的
焦点就在于，祖坟被毁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损坏？

在调解员看来，双方无冤无仇，此前也没有任何摩
擦，李维没有故意毁掉祖坟的动机。而且从前期的调查
情况来看，李维对于祖坟的情况确实“不知情”。

但是，如何让钱明等人相信这是李维的“无心之
过”？

经过一番思索后，调解员想到了之前处理过不少类
似的案例，或许可以举例说明。于是，在与钱明等人“背
靠背”沟通时，调解员专门挑选了几个大家熟悉的案例
进行分析。

“之前村里也发生过一起故意毁人祖坟的事情，你
们都知道，当时是两家人有矛盾，一方故意找麻烦。可
是你们两方没有任何纠葛，甚至都互相不认识，他为什
么要故意做这种事呢？”听完调解员的几个案例，钱明等

人也渐渐平复了情
绪，重新回到了调
解桌前。

于 是 ，调 解 员
继续“举例说明”，
通过类似熟悉的案
例，又解释了不同
情况的调解方案：

“如果是故意为之，
不仅要成倍赔偿经
济损失，还要承担
一定的法律责任；
如 果 是 不 小 心 破
坏，虽然要承担责
任，但性质不同。”

有了现成的案
例，后期的赔偿问
题也进展得颇为顺
利。但考虑到祖坟
与其他物质性财产
不同，它是悼念逝
者、寄托哀思的精

神载体，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于是，在调解员的协调
下，李维不仅承担了一定的经济赔偿，同时当场承认过
错，帮助四户村民根据当地风俗，重新安置了祖坟，双方
就此达成统一意见，签订调解协议。如今，四户人家的
祖坟均已妥善安置。

清明扫墓发现祖坟不见了，这是咋回事？
调解员彻查原因告慰逝者抚慰生者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奚炜

清明扫墓
祖坟不翼而飞

事情还得从今年的清明扫墓说起。
这天下午，钱明一家趁着好天气，带上祭品来到自家

的墓地，准备祭奠一下逝去的亲人。可是，眼前的景象却
让钱明大吃一惊。

“我家的祖坟去哪了？”钱明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家的
祖坟左右两边分别有一个虾塘，祖坟正是位于两个虾塘
之间的塘埂上。可是现在不仅塘埂没有了，两个虾塘合
并成了一个大型虾塘，原本建在塘埂上的几座祖坟更是
不见了踪影。

难道是记错位置了？带着这样的猜测，钱明不甘心
地又在虾塘附近找了一圈，但仍然没有找到自家的祖
坟。更何况，钱明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记错位置，即便自己
不住在这个村，可是每年都会来这里扫墓，对周边的环境
还是比较熟悉的。

经过一番寻找，以及现场查看，钱明认为，自家的祖
坟很可能是被虾塘的承包人给毁掉了。

“虾塘是哪个老板承包的？”带着这样的猜测，钱明等
四户村民怒气冲冲地找到当地的村委会，要找村干部讨
要说法。

祖坟被毁，对于老百姓来说可是件大事。听说了钱
明几人的情况后，村干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即找来
了虾塘的承包人李维。

可是，匆匆赶来的李维对于祖坟被毁情况，竟是一问
三不知。原来，钱明几家人的祖坟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
以前的老坟，坟头几乎已经平了，又没有墓碑，不熟悉情
况的人很难辨认。而李维偏偏又是外地人，去年刚刚从
上一任承包人手中接下虾塘，对周边的墓地情况完全不
了解。

今年2月份，为了更好地经营虾塘，李维投入了新的
设备和技术，需要对原来的虾塘进行一番改造。这次改
造，不仅扩大了虾塘的规模，还雇来了挖掘机推平了塘
埂，将原来的两个虾塘合并成了一个虾塘。

“你故意毁坏我家祖坟，必须给个交代。”听了李维
的说法，钱明几人一想到祖坟就这么被挖了，情绪都非
常激动。

可是，李维并不认同对方的一面之词，一方面自己确
实没有看到墓地，另一方面施工队在挖土的时候也没发
现异样。也就是说，被推平的塘埂到底有没有祖坟还是
个问号。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矛盾不断升级。

故意毁坏他人坟墓
需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钱晨成律师认为，先人坟墓
对于后辈子孙而言是一种精神寄托。若本案钱明等四
户人家的祖坟遭遇不测，确系虾塘承包人李维故意为
之，则李维需要承担的责任形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
任，甚至可能是刑事责任。

第一，民事责任。李维的行为，侵害了钱明等四户
人家对亲属的“祭奠权”，不仅造成了祖坟的财产损害，
更让钱明等四户人家遭受了精神痛苦。因此，李维需承
担财产损害的赔偿，还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
规定，承担钱明等四户人家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行政责任。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65 条规定，故意破坏、污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丢弃他
人尸骨、骨灰的，需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
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
下罚款。

第三，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302条的规定，
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需要注意的是，就祖坟被毁一事，民事责任的承担，
不以故意为前提；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需以故
意为前提。就本案而言，钱明等四户人家的祖坟因存在
年久失修，一般人（外人）无法识别的情况，所以要定李
维系故意为之，还是比较困难的。

（本文所涉当事人除调解员和律师外，均为化名）


